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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 事 裁 定 书 

（2020）川 01 刑终 150 号 

原公诉机关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检察院。 

上诉人（原审被告人）肖超，别名“肖志明”，男，1996 年 8 月

18 日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市，汉族，中专文化，经商，户籍地：四川省

简阳市，现住四川省简阳市。因犯非法制造枪支罪于 2016 年 1 月 8 日

被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，于 2019 年 1

月 18 日因矫正期满，解除矫正。因涉嫌犯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、

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9 年 5 月 6 日被简阳市森林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，

于同年 11 月 14 日经简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被逮捕。现羁押于简阳市看

守所。 

指定辩护人周瑜，四川新开元律师事务所律师。 

原审被告人陈晓君，男，1983 年 5月 22 日出生于四川省简阳市，

汉族，高中文化，公司职员，户籍地四川省简阳市，现住四川省简阳市。

因涉嫌犯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于 2019 年 5 月

10 日被简阳市森林公安局决定取保候审。 

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法院审理四川省简阳市人民检察院指控原审被告

人肖超、陈晓君犯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一案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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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2019 年 12 月 18 日作出（2019）川 0180 刑初 463号刑事判决。宣判

后，原审被告人肖超不服，提出上诉。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，经过阅卷、

讯问上诉人，听取辩护人意见，认为事实清楚，决定不开庭审理。现已

审理终结。 

原判认定，2018年 3 月 5 日，原审被告人肖超在成都火车北站向

刘某（另案处理）购买蜡笔球蟒（球蟒）一条。肖超通过微信向刘某支

付价款 1000 元。该球蟒在肖超饲养过程中死亡。2018 年 5 月 20 日，

原审被告人肖超通过网络交易的方式以 450 元的价格向刘某购买红尾蚺

一条。刘某通过物流快递的方式将该蛇邮寄给肖超。不久后，肖超通过

网络交易的方式以 1200 元的价格将该红尾蚺卖给广州花地湾一个微信

名叫“小武”的人。2018 年 5 月底，原审被告人肖超通过网络交易的

方式以 1300 元的价格向刘某购买象牙（蟒）和海波（蟒）各一条。刘

某通过物流快递的方式将蟒蛇邮寄给肖超。该两条蟒蛇在肖超饲养过程

中先后死亡。2018 年 8 月 1 日，原审被告人肖超在张某（另案处理）

家中，以 5000 元的价格向张某购买花岗岩（蟒）一条。肖超通过支付

宝转账的方式向张某支付价款。2018 年 11 月初，肖超又以 3500 元的

价格将该花岗岩（蟒）卖给刘某。2019 年 2 月 28 日，原审被告人肖超

通过网络交易的方式向刘某购买黄金（蟒）一条。同日，肖超通过微信

向刘某支付货款 3499 元。后刘某通过物流快递的方式将该蟒蛇邮寄给

肖超。因收到货时黄金（蟒）已死亡，肖超将该蟒蛇丢弃并向刘某索赔。

2019 年 3 月 5 日，刘某通过一名微信叫“＊狼”的人以微信二维码收

款的方式向肖超微信转账支付赔款 1500 元。2018 年 5月，原审被告人

陈晓君通过网络交易的方式以 1450元的价格向刘某购买象牙（蟒）一

条。刘某通过物流快递的方式将该蟒蛇邮寄给陈晓君，该蟒蛇在陈晓君

饲养过程中死亡。2018 年 5 月 25 日，原审被告人陈晓君通过网络交易



的方式以 650 元的价格向刘某购买海波（蟒）两条。刘某通过物流快递

的方式将两条蟒蛇邮寄给陈晓君。2019 年 4 月初，陈晓君将两条蟒蛇

送给了肖超。在肖超饲养过程中，一条蟒蛇死亡。2019 年 4 月 22 日，

肖超通过微信联系刘某，双方商议肖超将存活的另外一条海波（蟒）以

650 元的价格向刘某出售。该蟒蛇尚未交易成功即案发，侦查机关从肖

超家中查获了该海波蟒蛇。 

经鉴定，本案中涉及的红尾蚺（Boaconstrictor）、球蟒

（Prthonrexius）列入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附录Ⅱ，其

物种整体价值为 5000 元/条；涉及的象牙（蟒）、海波（蟒）、花岗岩

（蟒）、黄金（蟒）都为蟒（Prthonmolurus），为我国国家Ⅰ级重点

保护野生动物，其物种整体价值为 30000 元/条。 

2019 年 4 月 24 日原审被告人肖超到案后如实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，

并向公安民警揭发他人非法交易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事实，均已

查证属实。2019年 5 月 8 日，民警电话通知原审被告人陈晓君到简阳

市森林公安局接受调查，陈晓君于 2019 年 5 月 9 日到简阳市森林公安

局主动供述了上述犯罪事实。 

另认定，简阳市森林公安局在侦查期间，从肖超家中扣押疑似蟒蛇

一条及装蛇的透明塑料盒一个。经鉴定该疑似蟒蛇为海波（蟒）。 

原判认定的上述事实，有经庭审质证并确认的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

受案登记表、立案决定书，到案经过，强制措施文书，户籍信息，现场

勘验笔录、平面示意图及照片，搜查笔录及照片，辨认笔录及照片，电

子证据，提取电子数据笔录，鉴定意见书及鉴定意见通知书，简阳市规

划和自然资源局的证据，（2015）简阳刑初字第 434 号刑事判决书，简

阳市森林公安局工作笔录、工作说明，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公安局立



案决定书及拘留证，成都市公安局立案决定书、拘留证及情况说明，证

人刘某、张某的证言，原审被告人肖超、陈晓君的供述和辩解等。 

原判认为，原审被告人肖超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，以饲养或营利

为目的，非法收购、出售国家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情节特别严

重，构成了非法收购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。原审被告人陈晓君

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规，以饲养为目的，非法收购国家保护的珍贵、濒

危野生动物，情节严重，构成了非法收购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。2019

年 4 月 22 日肖超向刘某出售海波蟒蛇一条，因意志以外的原因未得逞，

系犯罪未遂，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；肖超揭发他人犯罪行

为经查证属实，有立功表现，依法予以减轻处罚；肖超到案后如实供述

其罪行，可以从轻处罚；肖超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罪，应当撤销缓刑，

数罪并罚；陈晓君主动投案，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，系自首，并认罪

认罚，依法予以减轻处罚。本案中，扣押在案的从肖超家中查获的疑似

蟒蛇一条及喂养该蟒蛇的透明塑料盒一个，经鉴定疑似蟒蛇为海波

（蟒），属受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该蟒蛇及透明塑料盒应依法

予以没收。据此，原判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》第三百四十一条、

第二十三条、第六十七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六十八条、第六十四条、

第七十二条第一款、第三款、第七十三条第二款、第三款及《最高人民

法院﹤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

释﹥》第一条、第二条、第三条之规定，认定：原审被告人肖超犯非法

收购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六年六个月，并处罚

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；撤销（2015）简阳刑初字第 434号刑事判决对被

告人肖超犯非法制造枪支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三年的缓刑部分；

决定执行有期徒刑八年二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二万五千元；原审被告

人陈晓君犯非法收购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，判处有期徒刑三年，缓刑



五年，并处罚金人民币一万五千元；对扣押在案的海波（蟒）一条、透

明塑料盒一个予以没收，由扣押机关简阳市森林公安局依法处置。 

宣判后，原审被告人肖超不服提出上诉，上诉人肖超及其辩护人提

出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是：1.其收购、出售的蟒类属人工饲养不属于

野生动物，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，其没有通过野生动物牟利；2.辨

认的图片不是来自实物不能作为认定犯罪依据；3.肖超犯罪情节属于情

节严重而非情节特别严重，肖超主观恶性小，不具有社会危害性，肖超

具有自首、立功等依法从轻、减轻处罚情节，原审量刑过重，请求从轻

判处。 

经二审审理查明的事实、证据与原审认定一致，本院予以确认。 

本院认为，上诉人肖超、原审被告人陈晓君违反国家野生动物保护

法规，非法收购、出售属于国家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均构成非

法收购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罪。肖超非法收购、出售国家Ⅰ级保

护野生动物蟒 4 条以上，属情节特别严重，陈晓君非法收购国家Ⅰ级保

护野生动物蟒 2 条以上，属情节严重。2019 年 4 月 22日，上诉人肖超

向刘某出售海波蟒 1 条，因意志以外原因未得逞，系犯罪未遂，可以比

照既遂犯从轻或减轻处罚。肖超揭发他人犯罪行为，经查证属实，构成

立功，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肖超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，可以从轻处

罚；肖超在缓刑考验期内再犯罪，应当撤销缓刑，数罪并罚；陈晓君主

动投案，到案后如实供述其罪行，系自首，陈晓君认罪认罚，依法予以

减轻处罚。 

针对上诉人肖超及其辩护人所提的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，本院综合

评判如下： 

关于上诉人肖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其收购、出售的蟒类属人工饲养不

属于野生动物、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、其没有通过野生动物牟利的



上诉理由。本院经审查认为，《最高人民法院﹤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

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﹥》第一条规定，“刑法第

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‘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’，包括列入国家重

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的国家一、二级保护野生动物，列入《濒危野生动

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附录一、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及驯养繁殖的上述

物种。”经鉴定案涉红尾蚺（Boaconstrictor）、球蟒（Prthonrexius）

列入《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》附录Ⅱ；案涉象牙（蟒）、海

波（蟒）、花岗岩（蟒）、黄金（蟒）都为蟒（Prthonmolurus），为

国家Ⅰ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。肖超非法收购、出售属于刑法规定保护的

“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”已对破坏了国家对野生动物的管理秩序，影响

了生态环境，并且情节特别严重。肖超在出售案涉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

时收取了相应款项，获取了相应利益，并有收购转卖的情节，并非仅是

个人爱好用于观赏。综上，肖超已构成非法收购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

动物罪。故上诉人肖超及其辩护人所提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，

本院不予采纳。 

关于上诉人肖超及其辩护人所提辨认的动物图片不是来自实物不能

作为认定犯罪依据的上诉理由。本院经审查认为，首先，肖超在讯问笔

录中稳定供述其所收购、出售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具体品种，并在辨

认笔录中也称其对蛇类比较了解，具有分辨所收购、出售具体物种的能

力；其次，侦查机关根据肖超供述中所提到的其收购、出售的珍贵、濒

危野生动物具体品种，采用混合辨认的方式，提供了相同种类及相似形

态的相应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的清晰图片供肖超辨认；第三，肖超辨认

过程是在两名侦查人员组织下，并在见证人的见证下予以辨认。第四，

肖超辨认的 1 条海波（蟒）系在肖超处查获的实物。综上，侦查机关提

供辨认图片来源有据，辨认过程程序合法，且肖超的供述、辨认笔录能



够相互印证，辨认图片能够作为认定案件依据。故上诉人肖超及其辩护

人所提该上诉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采纳。 

关于上诉人肖超是否具有自首情节。本院经审查认为，肖超供述的

多次犯罪事实均是其从事非法收购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的犯罪事

实，侦查机关掌握的亦是肖超从事非法收购、出售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

罪的犯罪事实，对于同种犯罪事实的供述属于如实供述的范围，不应认

定供述了其他犯罪行为，其行为不构成自首。 

关于肖超及其辩护人所提原审量刑过重，请求从轻判处的上诉理由。

本院经审查认为，原审综合考虑肖超非法收购、出售国家保护的珍贵、

濒危野生动物数量，其犯罪行为造成部分野生动物死亡后果，部分犯罪

未遂，犯罪后具有的立功、如实供述情节以及缓刑考验期又犯新罪的全

部犯罪情节予以判处，量刑适当。故上诉人肖超及其辩护人所提该上诉

理由及辩护意见不能成立，本院不予采纳。 

综上，原审审判程序合法，原判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正确，量

刑适当。据此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三十六条第

一款第一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本裁定为终审裁定。 

审判长 袁 艺 

审判员 陈 楠 

审判员 李 衡 

二〇二〇年五月八日 

书记员 张明康 

公 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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